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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向民

业委会，对于小区业主
来说，本该是个特别亲切的
字眼，因为这个自治组织惟
一的职责就是维护业主的权
益，代表业主管理小区事
务。但是这个自治组织一旦
失去自律，危害就随之而来。

杭州蚕花园小区的种
种乱象，始发于物业管理不
善，根源则在于业委会的失
管失控。虽然没有足够的
证据来佐证小区部分业主
所言业委会和物业“坐在了
同一条船上”，但超过半数
的业主签名要求召开业主
大会重选业委会，不难看
出，这届业委会已经到了

“众叛亲离”的地步。
看看业委会的表现，不

仅没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顺应业主的要求，通过
业主大会把问题摆到桌面上
来讨论解决；对于业主关于
公开物业维修基金、公共收
益的合理诉求，业委会也是
充耳不闻，直至法院判决后，
依然无所行动。

如此情形之下，业委会
和业主的矛盾自然无法消
弭，最理想的途径就是在有
关部门的指导下召开业主大
会，让业主共同来决定小区
今后的走向，决定业委会的

去留，这体现的正是自治、民
主的精神，然而，尽管前前后
后至今已有超过半数的业主
签名同意召开业主大会，但
时间过去了一年半，这个会
却始终无法兑现。如果说业
委会对于指向明确的会议议
题采取公开抗拒的态度尚可
以理解，那么，作为小区事务
的指导和监督部门——社
区、街道、住建局的态度更让
人无法理解。

业主投诉业委会，街道
回复说小区是自治组织，只
能指导、提醒；业主要求召
开业主大会，各部门却搬出
规定，打回申请。是不是可
以这样理解：反映问题，请
你们自治；解决问题，按规
定办事。

当然，按规定办事，这本
身没有问题，但按规定办事，
不能成为无立场的一句官方
托词。就杭州蚕花园小区而
言，如果社区、街道的干部们
足够认真负责，足够了解民
情，就不可能不知道小区成堆
的问题一触即发；不可能不知
道2015年的那一场官司及法
院的判决；不可能不知道法院
的判决有没有得到执行，业主
的诉求有没有真正落地。

我们常说维稳要“关口
前移”，要把矛盾消灭在萌芽
状态，试问，这些大会小会上

的表态，各相关单位、部门，
你们做到了吗？履行了自己
的承诺了吗？

再来说说规定，业主不
是专业人士，对于召开业主
大会必经的程序，诸如发动
业主签名等具体细节难免会
与规定有所出入，面对这种
情况，有关部门是应该一起
帮助业主完善这些细节，以
求通过业主大会解决积累已
久的沉疴顽疾；还是拿出规
定照本宣科，把业主的合理
诉求打发了事？

这是一道选择题，然而
有关单位、部门的选择不禁
让人感觉遗憾。甚至正是因
为这样的选择，致使小区一
再错过解决问题的黄金时
间，导致矛盾不断升级，最终
业主不得已再次走上诉讼之
路。社区、街道这些组织一
直被百姓称之为“父母官”，
如今却被小区业主告上法
庭，出现在业主对立面的位
置，这匪夷所思的一幕，怎能
不令人唏嘘。

如何选择，拷问的是各
方的立场，也许有关单位、部
门有各自的担忧，有道是“清
官难断家务事”，因此避之惟
恐不及，但捂盖子永远带来
不了和谐，直面现实，敢于担
当才是应有的态度，应持的
立场。

■记者杜成敏

去年底，记者接到姜晓磊
的电话，他语气略带兴奋：“我
回来了，我要重新发起提议召
开临时业主大会，重新选举业
委会！”

30岁出头的他，在一年前
也曾豪迈地说过这句话，但终
究没能突破业委会、社区、街
道、住建局等多方的“规定”，
精疲力竭的姜晓磊，最终黯然
离开了杭州。临走时，他觉得

“愧对江东父老”。
姜晓磊最终战败，硝烟散

去后，“小区内战”依然暗流涌
动，一触即发。

物业维修基金不透明

杭州拱墅区拱宸桥街道
蚕花园小区，是一个拥有5000
住户的回迁小区。

小区2001年交付，委托杭
州怡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管理。

交付之初，就有住户因物
业管理不到位而拒交物业费，
此后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小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
隐患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2012年，有一幢楼3部电
梯坏了2部，业主几次告知物
业，却始终没有结果。多年积
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不交物业
费的队伍迅速壮大。

“这么多年，管理从来没
改善过。”一位许姓业主说：

“2001年交付的小区，在卫生
工作、基础设施上，还比不上
一些老小区。”

电梯故障让业主们开始
注意物业维修基金的使用，物
业维修基金是依据有关法规
筹集的用于新商品房（包括经
济适用住房）和公有住房出售
后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维修之用的专门款项。

这么多年，这笔钱去哪儿
了？业主们互相打听，没有人
见过物业公司公示过明细。

此外，为了弥补物业费的
不足，物业公司开始将小区停
车位、商铺等经营性项目所得
收入自行支配使用。这更加
刺激了业主们的神经，他们找
上门，强烈要求物业公司公布
物业维修基金使用和公共收
益的使用明细。

物业公司则回复：“这属
于内部商业信息，不便公开。
业主可以通过业委会申请审
查。”

蚕花园业主委员会成立
于2006年。业主对这个代表
全体业主权益的群众自治组
织是这样描述的：“有事找不
到人，办公电话经常无人接
听，听说已经有人搬到外面去
住了，有些成员到现在也不认
识。”

“最关键的是，业委会对
于物业管理混乱、账目不公开
等问题没有负起监督责任。”
一名业主说。

通过多方途径，业主们拿
到了一份蚕花园小区第二届
业委会与杭州怡苑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在 2014年 12月 18
日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补
充协议，协议中有一条约定：
小区经营性项目由怡苑物业
全权负责管理和经营，并每季
度向业委会上报经营情况。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第70条规定，业主对
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
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
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

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所
以小区公共区域的经营性收
入，应归全体业主所有，如果
物业公司在其中投入了一定
的劳动，可收取一部分管理费
用作为补贴。

在业主们看来，这份补充
协议已充分证明业委会与物
业公司“坐在了同一条船上”。

日益积累的矛盾，最终在
无法调和的情况下，闹上了法
庭（详见本报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 1 版《业主状告业委会和
物业：我要知情权》）。

2015年5月21日，姜晓磊
以业主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向
拱墅区人民法院起诉蚕花园
小区第三届业委会和杭州怡
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要求公
示物业服务项目经营收支明
细，并提交第三方审计单位审
计；公示物业公司选聘手续以
及公共设施移交清单。

同年9月25日，拱墅区人
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
杭州怡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
提供蚕花园小区 2012 年至
2014年期间物业服务项目经
营收支账目明细及2006年至
2011年期间物业服务房租收
入收支明细相关资料以供原
告查阅；蚕花园小区第三届业
委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
日内，提供蚕花园小区物业公
共设施移交清单及物业公司
选聘手续相关资料以供原告
查阅。

然而时至今日，法院判决
中提及的公开事项，依然遭到
搁置。

质疑声中，原业委会
成功连任，一颗火花引爆
一场“战争”

这场官司还有一个伏
笔，2015年 3月，蚕花园小区
业委会举行第三届换届选举，
在业主们的一片质疑声中，原
业委会成功连任。

选举成为了引爆“战争”
的那颗火花。

姜晓磊原本与这一切无
关，他和妻子居住在江苏镇
江，并不是小区业主。因为
2007年父母在此购房，这里也
成了他的常住点，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替5000业主去“出
头”的理由。

但伴随着女儿的出生，初
为人父的他宠罩在一种“英雄
父亲”的豪迈情绪中：“这是我
女儿将来可能生活的城市，我
要为她今后的居住环境负
责！”

他开始组织其他抗议的
业主，收集签名准备提议召开
临时业主大会，重选业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经总人数20%以上业主提议
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召开
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通过张贴公告、组建QQ
群、小区设摊等方式，仅一个
月时间，姜晓磊就收集到1008
户业主签名，达到了法律规定
的20%人数。

一切似乎都朝着姜晓磊
预想的方向发展。

住户和业委会首度
冲突，临时业主大会动议
被指非法集会

2015年5月4日，蚕花园
小区各个公告栏上，都出现了
一份《关于召开蚕花园业主大

会的通知》。
《通知》由姜晓磊所发，内

容大致为：受1008户业主委
托，定于2015年 5月 10日召
开蚕花园小区临时业主大会，
议题为重选新的业委会。

与《通知》一起的，还有一

份《蚕花园小区业主自治宣
言》。

但是很快两份通知单就
被人撕毁，姜晓磊在小区内摆
放的一些活动海报也被推倒
损毁。

随后赶到现场的姜晓磊，

对撕毁的通知和海报进行拍
照。正在此时，边上走来一位
自称是蚕花园社区的工作人
员，阻止他继续拍照。

“当时在现场和他起了口
角冲突。”姜晓磊说：“他指着
我说，你有本事再拍一张。”

“拍就拍。”姜晓磊不甘示
弱，拿起手机对着该工作人员
拍下了照片。

只见该工作人员立刻抓
起放在旁边的凳子，冲上来要
打姜晓磊。见势不妙的姜晓
磊拔腿就跑，追逐了400米后，
该工作人员才停了下来。

事情并没有结束，回到现
场的姜晓磊，又遇到了业委会
副主任沈雅琴。两人争辩了
几句，沈雅琴便拿起电话，当
着他的面拨打了110，报警称
姜晓磊组织非法集会。

在未按照法律规定申请
前，姜晓磊的这次现场业主大
会，确实有可能构成非法集会
罪。

原定的临时业主大会召
开时间只好推迟，姜晓磊输在
了经验不足上。

四次申请被各方打回

2015年5月6日，姜晓磊
向公安部门递交了临时业主
大会安保预案，表示接受片区
民警指导，配合公安部门工
作，同时通报蚕花园社区和物
业公司，第二次向业委会提出
召开临时业主大会的要求。

“你不是小区业主，无权
要求召开临时业主大会。”业
委会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再次
把姜晓磊打了回去。

姜晓磊不甘心，他拨打
12345市长电话反映此事。市
长电话回复称：按照相关法
律，业主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
业主大会会议，反映人可受房
屋的所有权人委托参加业主
大会。业主可联系本届业委
会。

自认有法律“撑腰”的姜
晓磊拿着市长电话反馈单，再
次找到业委会工作人员，但一
句“我有权要求召开临时业主
大会”的话刚说到一半，现场
的一名大妈抢过他手里的文
件，迅速撕毁，并当众大声叫
骂姜晓磊。

一番吵闹之后，姜晓磊只
得退了出来，第二次申请再次
失败。

第二天，业委会就在小区
公告栏上张贴了一份《致蚕花
园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开信》：

“针对个别居民近期组织业主
在蚕花园小区广场召开业主
大会的行为，业委会特作澄
清，本次会议属于个别居民的
个人行为，临时业主大会应由
业委会召集并召开。”

公开信还特别罗列了对
于非法集会的治安管理处罚
决定。

但是另一边，签名赞成召
开临时业主大会的业主却越
来越多，很快就达到了 2000
票。

难道临时业主大会只能
由业委会召集并召开吗？根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
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业主
委员会发生应当召开业主大
会临时会议的情况，业主委员
会不履行组织召开会议职责
的，物业所在地的区、县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责令
业主委员会限期召开；逾期仍
不召开的，可以由物业所在地
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
下组织召开。

随后姜晓磊分别向社区
和拱宸桥街道提出了第三次
申请，但社区和街道均表示，

姜晓磊收集业主签名的方式
不规范，合法性存疑，拒绝了
姜晓磊的申请。

对于姜晓磊投诉的业委
会不作为，社区和拱宸桥街道
回复：业委会为群众自治组
织，街道、社区只负责指导，但
不具备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
只能履行提醒义务。

最终，姜晓磊只能向拱墅
区住建局提出第四次申请，但
是房管科的负责人告诉他，主
张同意召开的20%业主，还需
要提供各自的房产证复印件，
以此证明他们的业主身份。

收集 20%的业主房产证
明，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在实
践操作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
不是个人能承担得了的。

“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
之前所有的业主大会，包括这
次选举，也应该让参与投票的
业主提供房产证明？”姜晓磊
反问。

然而规定就是规定。到
10月，虽然业主们的签名已经
超过了半数，但蚕花园小区的
临时业主大会，却始终召开不
了。

四处碰壁的申请，最终才
引出了5月21日的那场官司，
虽然告赢了业委会与物业，但
小区“涛声依旧”，没有一丝改
观。

为了业主大会的事情，姜
晓磊放下了自己的生意，残酷
的事实让他感觉“坚持不下去
了”。10月底，他黯然离开了
杭州。

重选业委会呼声越
来越高，业主们重整旗
鼓，期待法律裁决

姜晓磊离开后，蚕花园小
区业主与物业的争斗也进入
了白热化。

不交物业费的业主开始
联合成一个阵营，与物业公司

“过招”。
物业公司通过上门收缴、

电话催讨、发律师函等种种方
法收取物业费，拒交的业主则
不开门、不理睬、不回应。

业主还开始拒交停车费，
不少业主开车进入自己居住
的小区使用“闯”的方式。一
名业主说：“保安如果不让我
进，我就把车堵门口跟他对
峙。”

对业委会不监督不作为
的不满情绪不断激化，重选业
委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自己的离开，姜晓磊一
度怀有愧疚之心，偶尔回到小
区，他总是选择人少的时间进
入。让他没想到的是，在他离
开的期间，不断有人接过他的
接力棒，一直继续着维权之
路，当初组建的维权QQ群，人
数不减反增。

当他告知大家要回到杭
州时，迎来了群里的一片欢迎
之声。

“证明了我做的事情一直
都是对的，现在有更多的人支
持我。”时隔一年后，隔着电
话，记者也能感觉到姜晓磊的
振奋：“这回我选择坚持到底，
决不退缩！”

姜晓磊和另4位业主，以
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拱墅
区住建局、拱宸桥街道、蚕花
园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一起
告上法庭，期待着法律给出一
个公正裁决。

拱墅区法院定于今年1月
20日开庭审理，本报将继续跟
踪报道。

图① 业主要求召开临
时代表大会的签字授权书。

图② 因为停车费纠纷
而被锁的业主车辆。图为
戴上“脚链”（图中红圈处）
的私家车。

图③ 业主车辆进出小
区经常引发纠纷。

小区“内战”拷问各方立场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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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